材料系材料科学知识竞赛比赛章程
第1章 总则

第一条

本次竞赛的目的是为了普及材料科学知识，增进材料系本科生对本专业的了解，促进团结协作的精神。
第二条

本次比赛采用现场问答制。

第三条

本次比赛由清华大学材料系科协主办，材23承办。
第2章 赛制

第四条  

本次竞赛采用现场问答的形式。

具体形式如下：

第一轮为必答题，第二轮为一人提示另一人猜，第二轮结束后淘汰最后2名，第三轮为抢答题（答错要扣分），此轮结束后再淘汰两组，第四轮为剩下的两组互相给对方选题，最后的分多者胜。
第3章 报名

第五条

本次竞赛面向材料系大一至大三的所有在册本科生。
第六条

本次竞赛以参赛队为基本单位。为避免因知识结构的缺陷造成不公平的情形，各参赛队采用年级混编制。

具体如下：

每班各出两名参赛队员，共18人，分6组，每组3、2、1字班各一人（具体分组情况由抽签决定，抽签时间见下面相应的条款）。
第七条

报名截止日期为2004年3月14日晚12:00。请各班班长于截止日期前将报名表交至紫荆7#310A许振刚处。

第八条

各班参赛队员原则上不能换人。如有特殊原因请该班班长提前三天与承办班班长（7#310A 许振刚）联系。
第4章 抽签

第九条

各班参赛队员请于2004年3月15日（第四周周一晚十点）到紫荆7#310A进行抽签分组。
第5章 评分

第十条

赛题的答案原则以科协提供的答案为准。如果对于某些题的答案有异议，则由嘉宾老师作出评判。参赛选手及场外观众不得随意起哄或不服从评判。
第十一条

如果正式比赛结束后，出现平分，则将进入加时赛。加时赛采用抢答的形式，答对者获胜，答错者被淘汰。
第6章 赛场秩序

第十二条

本次比赛本着“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”的原则，所以请参赛选手文明答题。场外拉拉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故意起哄。拉拉队不准将喇叭、锣鼓等带入赛场。

第十三条

比赛时，各班班长、团支书或其他负责人必须到场，以便维持本班拉拉队的秩序。
第十四条

比赛开始前，如有特殊情况（譬如选手迟到），请参赛选手所在班的班长与承办班班长协调，以确保比赛顺利进行。

第十五条

参赛选手答题时，场外的观众不得发出提示性的声音或做出提示性的动作，否则该题不得分。

第十六条
若有赛题场上选手无一人答出，那么该题将留给场外观众。场外观众答题时，请举手示意，不得扰乱赛场秩序。
第7章 奖品

第十七条

场外观众答题若答对，则可以获得一份精美的小礼品。
第十八条

比赛结束后，大赛组委会将根据各参赛队的成绩决定名次。各参赛队会获得相应的奖品。

附则

第十九条

以上条款的解释权归材料系科协及承办班材23所有。

材料系科协、材23班

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一日

